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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

15:00至2019年11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光明路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总会计师石洪新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章程、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共585,120,0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7877%。

（2）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代表股份579,783,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506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5,336,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808%。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有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六项提案， 各提案的具体表

决结果分别是：

（一）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579,783,517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332,566 4,000 0

合计 585,116,083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3 0.0007 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66,266,392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940 0.0060 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二）关于调整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1、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销售铝产品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339,685,946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332,566 4,000 0

合计 345,018,512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88 0.0012 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66,266,392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940 0.0060 0

公司为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火集团” ）控股子公司，公司副董事长李炜先生为神

火集团法定代表人，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项议案中，神火集团所持240,097,571�股表决权回避

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2、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采购材料、销售物资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339,685,946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332,566 4,000 0

合计 345,018,512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88 0.0012 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66,266,392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940 0.0060 0

本公司与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同时，本公司副总经理李爱启

先生兼任河南神火集团新利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项议案中，神火集团

所持240,097,571�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3、关于公司2019年度接受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劳务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339,685,946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332,566 4,000 0

合计 345,018,512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88 0.0012 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66,266,392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940 0.0060 0

本公司与河南神火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

项议案中，神火集团所持240,097,571�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4、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销售物资、产品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339,685,946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332,566 4,000 0

合计 345,018,512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88 0.0012 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66,266,392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940 0.0060 0

本公司与云南神火铝业有限公司同属神火集团控股子公司， 该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项议案

中，神火集团所持240,097,571�股表决权回避了表决。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关于向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1、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上海神火铝箔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579,783,517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945,966 90,600 300,000

合计 584,729,483 90,600 300,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332 0.0155 0.05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65,879,792 90,600 300,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4106 0.1367 0.452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2、关于向控股子公司神隆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度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579,783,517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4,945,966 90,600 300,000

合计 584,729,483 90,600 300,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332 0.0155 0.05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65,879,792 90,600 300,00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4106 0.1367 0.4527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四）关于控股子公司河南神火新材料有限公司拟申请破产清算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579,783,517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332,566 4,000 0

合计 585,116,083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3 0.0007 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66,266,392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940 0.0060 0

本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五）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579,783,517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332,566 4,000 0

合计 585,116,083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3 0.0007 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66,266,392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940 0.0060 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六）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股数（股） 579,783,517 0 0

网络投票股数（股） 5,332,566 4,000 0

合计 585,116,083 4,0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9993 0.0007 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出席股数（股） 66,266,392 4,0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99.9940 0.0060 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表决同意的股份数超过了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

获得股东大会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鲁鸿贵、杨学林

3、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表决程

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结论性意见：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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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签订的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

并继续签订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于2019年8月26日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定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的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理财产品，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1.8亿

元，使用期限不超过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并授权董事长在规定额度范围及

要求下行使购买投资产品的决策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对此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披露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指定媒体上的相关公告：《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2）。

一、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签订的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情况

序 合作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规模（人民

币）

起止期限

利息收入（人民

币）

1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企业金融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

款

1,600万元

2019年5月14日至

2019年11月14日

324,243.29

2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企业金融结构性存

款

结构性存

款

4,000万元

2019年5月15日至

2019年11月15日

810,608.22

上述结构性存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5月15日披露的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签订的结构性存款到期赎回并继续签订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0），于2019年5月16日披露的《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签订的结

构性存款到期赎回并继续签订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1）。 公司已分别于2019年

11月14日和2019年11月15日赎回上述结构性存款，总计获得利息收入1,134,851.51元人民币，与预期

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 本次签订结构性存款的具体实施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14日和2019年11月15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结构性

存款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合作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规模（人民

币）

起止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1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固定持有期

JG1002期

结构性存

款

1,600万元

2019年11月15日至

2020年2月13日

3.85%-3.95%

2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固定持有期

JG1002期

结构性存

款

4,000万元

2019年11月18日至

2020年2月16日

3.85%-3.95%

说明：公司及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风险管控措施

（一）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

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

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

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二）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审查理财业务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

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处理情况进行核实，再在每个季度末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

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

报告。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 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

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四、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

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与此同时，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

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

资回报。

五、 截至本公告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合作方 产品名称 类型

投资规模（人

民币）

起止期限 状态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实际年化

收益率

1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保本型“随心E”

法人人民币理财

产品

理财产

品

600万元

2017年7月25日

至2017年8月23

日

已赎回

3.10%

3.10%

2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保本“随心E”二

号法人拓户理财

产品

理财产

品

2,000万

元

2017年7月25日

至2017年10月

25日

已赎回 3.50%

3.50%

3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7年

第300期金质通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000万元

2017年7月27日

至2017年10月

27日

已赎回

2.60%-3.

95%

3.95%

4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可提前终止结构

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000万元

2017年10月27

日至2017年11

月27日

已赎回 3.85% 3.85%

5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结构性

存款CSU00176

结构性

存款

5,000万元

2017年7月26日

至2018年01月

23日

已赎回

1.55%-3.

90%

3.90%

6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7年

第298期金质通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3,000万元

2017年7月27日

至2018年1月27

日

已赎回

2.60%-4.

20%

4.20%

7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7年

第299期金质通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700万元

2017年7月27日

至2018年1月27

日

已赎回

2.60%-4.

20%

4.20%

8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7年

第301期金质通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600万元

2017年7月28日

至2018年01月

28日

已赎回

2.60%-4.

20%

4.20%

9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宝溢融A3机构44

理财产

品

1,000万元

2017年11月01

日至2018年01

月31日

已赎回 4.25% 4.25%

10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宝溢融A3机构44

理财产

品

800万元

2017年11月01

日至2018年01

月31日

已赎回 4.25% 4.25%

11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理财之共赢

利率结构18931期

人民币结构性理

财产品

理财产

品

5,000万元

2018年1月26日

至2018年5月3

日

已赎回

5.00% -5.

50%

5.00%

12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结构性

存款H0001544

结构性

存款

1,800万元

2018年2月2日

至2018年5月3

日

已赎回 1.35%

-4.04%

4.04%

13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8年

第94期金质通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2,500万元

2018年2月3日

至2018年5月3

日

已赎回

2.60% -4.

40%

4.40%

14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8年

第96期金质通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万元

2018年2月3日

至2018年5月3

日

已赎回

2.60% -4.

40%

4.40%

15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8年

第95期金质通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6,000万元

2018年2月3日

至2018年8月3

日

已赎回

2.60% -4.

40%

4.40%

16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理财之共赢

利率结构19937�

期人民币结构性

理财产品

理财产

品

2,300万元

2018年5月4日

至2018年8月6

日

已赎回

4.60% -5.

10%

4.60%

17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理财之共赢

利率结构19937�

期人民币结构性

理财产品

理财产

品

1,800万元

2018年5月4日

至2018年8月6

日

已赎回

4.60% -5.

10%

4.60%

18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可提前终止结构

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万元

2018年5月4日

至2018年11月5

日

已赎回 4.65% 4.65%

19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公司

18JG784期

结构性

存款

5,000万元

2018年5月4日

至2018年11月5

日

已赎回 4.70% 4.70%

2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8年

第353期金质通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万元

2018年8月10日

至2019年2月10

日

已赎回

2.60% -4.

60%

4.60%

21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8年

第352期金质通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2,000万元

2018年8月10日

至2019年2月10

日

已赎回

2.60% -4.

60%

4.60%

22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汇利丰” 2018年

第351期金质通结

构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000万元

2018年8月10日

至2019年2月10

日

已赎回

2.60% -4.

60%

4.60%

23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可提前终止结构

性存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万元

2018年11月6日

至2019年5月6

日

已赎回 4.15% 4.15%

24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公司

18JG2303期

结构性

存款

5,000万元

2018年11月7日

至2019年5月6

日

已赎回 4.15% 4.15%

25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公司

JG902期

结构性

存款

1,400万元

2019年2月12日

至2019年5月13

日

已赎回 4.10% 4.10%

26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公司

19JG0476期

结构性

存款

2,300万元

2019年2月12日

至2019年5月14

日

已赎回 4.10% 4.10%

27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公司

19JG0477期

结构性

存款

4,000万元

2019年2月12日

至2019年5月15

日

已赎回 4.10% 4.10%

28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利多多对公结构

性存款公司

19JG1312

结构性

存款

1,400万元

2019年5月15日

至2019年8月28

日

已赎回 4.04% 4.04%

29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企业金融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万元

2019年5月6日

至2019年11月6

日

已赎回

4.04% -4.

08%

4.05%

30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企业金融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

存款

5,000万元

2019年5月6日

至2019年11月6

日

已赎回

4.04% -4.

08%

4.05%

31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企业金融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600万元

2019年5月14日

至2019年11月

14日

已赎回

4.01% -4.

05%

4.02%

32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企业金融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

存款

4,000万元

2019年5月15日

至2019年11月

15日

已赎回

4.01% -4.

05%

4.02%

33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企业金融结构性

存款

结构性

存款

1,400万元

2019年8月29日

至2019年11月

27日

未到期

3.83% -3.

87%

—

34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固定持有期

JG1002期

结构性

存款

5,000万元

2019年11月7日

至2020年2月5

日

未到期

3.85% -3.

95%

—

35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固定持有期

JG1002期

结构性

存款

4,500万元

2019年11月8日

至2020年2月6

日

未到期

3.85% -3.

95%

—

36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固定持有期

JG1002期

结构性

存款

1,600万元

2019年11月15

日至2020年2月

13日

未到期

3.85% -3.

95%

—

37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固定持有期

JG1002期

结构性

存款

4,000万元

2019年11月18

日至2020年2月

16日

未到期

3.85% -3.

95%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16,500万元。

特此公告。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9-06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1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下午

15:00至2019年11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 61�号，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13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11日

6、主持人：董事长罗云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254,316,2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56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79,353,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968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74,963,1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600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279,3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6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120,92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43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58,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汪衍、魏麟律

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非独立董事：

罗云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254,212,156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9.9591%。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75,231股，占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8631� %，当

选为非独立董事。

李水荣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63,856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401%。 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6,931股， 占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8.0877�

%，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韩诚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63,856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9.9401%。 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6,931股，占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8.0877� %，

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邓敏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254,206,156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9.9567%。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69,231股，占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1.3941� %，当

选为非独立董事。

何波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63,856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9.9401%。 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6,931股，占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8.0877� %，

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李彩娥女士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63,863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401%。 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6,938股， 占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8.0882�

%，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张蕾女士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63,856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9.9401%。 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6,931股，占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8.0877� %，

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2）独立董事

俞春萍女士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57,860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377%。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0,935股，占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6190� %，

当选为独立董事。

解川波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57,856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377%。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0,931股，占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6187� %，

当选为独立董事。

王敏志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57,856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377%。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0,931股，占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6187� %，

当选为独立董事。

郭孝东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34,832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287%。 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0,931股，占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7.6187%，

当选为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了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其中：

王明安先生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57,856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377%。 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0,931股，占比87.6187� %，当选为监事。

张智敏女士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57,857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377%。 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0,932股，占比87.6187� %，当选为监事。

吴妙琴女士获得选举票数为254,157,858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9.9377%。 其中中小股东选举票为1,120,933股，占比87.6188%，当选为监事。

以上人员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封凯中先生、马丽娟女士共同组成第八届监事会。

3、在关联股东罗云、邓敏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子公司拆借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同意254,140,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88％；反对13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9,0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8150％；反对13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0.18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如下见证 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9-062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天蓝化工诉

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宜宾天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蓝化工” ）收到四川省宜宾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宜宾中院” ）寄来的《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19）

川15民初111号。 天蓝化工作为原告，起诉四川北方红光特种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光化工” ）合

同纠纷案已获宜宾中院受理，现将诉讼事项公告如下：

一、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本案当事人

原告：宜宾天蓝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洪

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科技产业园

被告：四川北方红光特种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能

住所地：四川省宜宾市南溪区罗龙街道

受理法院：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起诉原因

2007年4月27日，原、被告签署了《TDA项目氢气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根据被告对氢气的需

求和自身的实际需要，为被告以TDA项目为主的化工生产配套建设煤造气装置和气体分离净化装置，分

离净化后的氢气供被告使用。 被告根据自身生产发展的需要，兼顾原告氢气供应的情况，投资建设从原

告到被告生产区的输气管道，保证连续稳定的使用氢气，大力开发加氢系列产品，增加氢气用量。 双方承

诺：被告不再以任何方式自行增设煤造气生产装置；原告不另外建设TDA生产线和其它与被告争夺氢气

的项目。

合同生效后，原告根据合同约定和被告的用气需求设计建设了煤制氢装置，该装置能够满足被告的

用氢需求。 自2009年起，被告长期低负荷运行，其氢气用量远低于《TDA项目氢气合作协议》约定的标

准，且2015年6月25日后，被告违反合作协议自建制氢装置并彻底停用原告生产的氢气。

被告上诉行为已严重违反合作协议约定，给原告带来较大经济损失。 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避免损

失的进一步扩大，故原告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前期，原告已向被告主张自2009年2月25日22时04分起至2012年8月22日9时35分止期间未按约定

足额使用氢气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该案已经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1814号民事裁定书审

查终结。

（三）原告天蓝化工的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被告赔偿2012年8月23日起至2015年6月25日止期间因未按约足额使用氢气给原告造

成的经济损失13,511,424.43元；

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自2015年6月25日后彻底不用氢气导致原告设备损失122,582,957.00元；

3、请求判令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诉讼预计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仲裁、诉讼事项。

除上述诉讼或仲裁外，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1、《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359� � �证券简称：新农开发 �公告编号：2019-076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阿拉尔市军垦大道东75号领先商业写字楼12楼新农开发董事会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1,5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28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白宏

本主持。 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1人，董事唐建国、丁小辉、汪芳，独立董事吴明、崔艳秋、欧阳金琼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监事张萍萍、李军华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吴天昊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400 12.3772 562,101 87.6228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为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79,100 12.3362 562,101 87.663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关于为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

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表决股份数153,815,

575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姜黎、付立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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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2019年11月14日，上海挚信新经济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挚信新经济”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935.2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1%。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披露了《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 截至2019年11月14日，挚信新经济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70.78万股（已超过减持计划数量的一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2.74%。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147.78万股；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223万

股。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挚信新经济一期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13,060,000 9.65% IPO前取得：13,06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其他原因：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累计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

持股

比例

上海挚信新经济一

期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707,

800

2.74%

2019/7/10

～

2019/11/14

集中竞价交

易、大宗交易

52.40-63.4

0

200,741,

694.49

9,352,

200

6.9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在减持期间内，挚信新经济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系挚信新经济根据自身

经营计划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司及相关股东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409�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2019-045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所在地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0,830,9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54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春生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769,153 99.9935 61,800 0.006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769,153 99.9935 61,800 0.0065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奖励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0,723,853 99.9888 103,700 0.0107 3,400 0.00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46,159,086 99.8662 61,800 0.1338 0 0.0000

3

关于修订《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奖励基金管理办法》的议

案

46,113,786 99.7682 103,700 0.2243 3,400 0.00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2需以特别决议通过，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超、肖芳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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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大宗交易方式股份减持计划届满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

划的预披露公告》（2019-014），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丹邦投资集

团”或“控股股东” ）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不超过21,916,8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4%。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

减持计划预披露公告的补充公告》（2019-029），丹邦投资集团在原股份减持计划中增加：自补充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数量不超过10,958,400股，即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截止本公告日，丹邦投资集团上述于2019年5月11日披露的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计划实施期

限届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现将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 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19年6月6日 14.47 2,740,000 0.5001%

集中竞价 2019年7月17日 13.465 2,090,000 0.3814%

集中竞价 2019年7月18日 13.13 649,300 0.1185%

集中竞价 2019年7月19日 13.128 859,900 0.1569%

集中竞价 2019年7月23日 12.601 680,000 0.1241%

集中竞价 2019年7月24日 12.708 1,200,000 0.2190%

大宗交易 2019年9月11日 13.08 3,200,000 0.5840%

集中竞价 2019年10月28日 12.273 1,376,100 0.2511%

集中竞价 2019年10月31日 12.082 45,500 0.0083%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4日 12.064 48,600 0.0088%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6日 12.093 998,600 0.1823%

深圳丹邦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8日 12.047 160,900 0.0293%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12日 11.33 91,400 0.0167%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14日 11.38 30,500 0.0056%

集中竞价 2019年11月15日 11.422 1,485,500 0.2711%

合计 15,656,300 2.8574%

深圳丹邦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二、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丹邦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53,598,000 28.03% 137,941,700 25.1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3,598,000 28.03% 137,941,700 25.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相关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的实施情况与此前已经披露的承诺、减持股份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